
2013年第 1期

一

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

件投降，日本政府被迫执行《开罗

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无

可奈何地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移

交台湾、澎湖列岛主权。 8月26日

中国战区受降主官、 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

国战区第十六受降区 （以下简称

“台湾受降区”），受降地点设在台

湾的台北。 值得研究的是，与中国

战区其它15个受降区的军事接收

形势相比较， 中国军队在台湾受

降 区 对 日 本 军 队 的 军 事 接 收，形

势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这具

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台湾受降区与中国战

区其它15个受降区的社会性质不

同。 中国战区的其它受降区，是日

本在1931年后逐步侵占中国领土

后形成的中国沦陷区； 而台湾受

降区却是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

约》割去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

后，台湾、澎湖列岛变成日本的殖

民地。 在台湾、澎湖列岛从1895年

已 成 为 日 本 殖 民 的 社 会 背 景 下，
日本在对台湾、 澎湖列岛实行50
年殖民统治期间，在台湾、澎湖列

岛建立了日本台湾总督府等比较

完整的日本政府统治机构。
第二， 台湾受降区日本驻军

人数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

本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推行“皇

民 化、工 业 化，南 进 基 地 化”的 治

台政策， 台湾成为日本侵略东南

亚国家及中国大陆的重要军事战

略基地， 日本派遣大批军队进驻

台湾， 到日本投降时驻台日军仍

有20万之多，驻台日军包括陆军、
海军、空军等军种部队。

第三， 台湾受降区日本驻军

仍有一定的作战实力。 在中国对

台湾进行军事接受前， 台湾受降

区的日本驻军不仅人数多、 而且

仍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前，驻台湾、澎湖列岛

的日本军队未受到中国军队及美

军的地面军事打击， 仅遭受美军

的几次空袭打击， 到日本投降时

驻 台 日 军 各 部 队 编 制 员 额 充 足、
武器装备完备、军需供给充足、军

队官兵伤亡很少， 整个部队仍有

一定的作战能力。
第四， 由于台湾受降区是日

本已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的日本

殖民地， 因此台湾受降区内居住

生活着数十万日本侨民， 日本宣

布把台湾归还中国后， 数十万日

本侨民要求返回日本国内居住生

活， 这样一来遣返驻台日军战俘

及要求返回日本居住生活的数十

万日本侨民， 又成为中国军队在

台湾受降区执行军事接收任务中

的另一项重要而繁重的任务。
面对上述四方面复杂、 艰巨

的军事接收形势和任务， 中国政

府和中国军队在隆重举行了受降

典礼仪式、 宣布中国收复台湾主

权 后， 从1945年11月1日 开 始 到

1946年4月结束， 中国政府和中国

军队前后用了6个月时间，比较顺

利地完成对驻台日军的军事接收

任务， 使台湾完整地回归祖国怀

抱。

二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

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随后

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的受降典

礼仪式陆续在各地进行。 中国战

区 台 湾 受 降 区 受 降 典 礼 仪 式，于

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

山堂） 隆重举行， 台湾省行政长

官、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
为中国台湾受降区受降主官。 在

受降典礼仪式上， 中国台湾受降

区受降主官陈仪上将， 向日本末

任 台 湾 总 督 兼 日 军 第 十 方 面 军

（驻 台 日 军 部 队）司 令、日 军 投 降

代表安藤利吉，发出第一号命令：
“本 人 及 本 人 所 指 定 的 部 队 及 行

政人员，奉命执行台湾、澎湖地区

的日本军队及其辅助部队的投降

手续，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的领

土、人 民、统 治 权、军 政 设 施 以 及

资产等。 ”安藤利吉双手接过陈仪

发 出 的 第 一 号 命 令 受 领 证 后，随

即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

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

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

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随

后 安 藤 利 吉 在 受 领 证 上 签 字 盖

章。

抗战胜利后台湾受降区的军事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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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区受降典

礼仪式结束6天后，1945年11月1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省警

备司令部， 联合组成台湾省军事

接收委员会。 台湾省行政长官、台

湾省警备总司令、 台湾受降区受

降主官陈仪上将， 兼任台湾省军

事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 台湾省

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少将兼

任副主任。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

会其他委员， 由中国派遣进驻台

湾 执 行 军 事 接 收 任 务 的 中 国 陆

军、海军、空军及宪兵部队领导人

兼任，其具体名单包括：台湾省警

备 司 令 部 副 参 谋 长 范 诵 尧 上 校、
陆军第62军军长黄涛中将、 陆军

第70军军长陈孔达中将、海军第2
舰队司令李世甲少将、 空军第22
和23地区司令张廷孟上校、 宪兵

第4团团长高维民。 此外，为便于

军事接收工作能得到政府部门的

领导、配合和支持，台湾省行政长

官公署各处处长， 也兼任台湾省

军事接收委员会委员。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成立

后，下设的办公工作机构有：办公

处、8个接收组、2个点验组。 办公

处处长由范诵尧兼任， 负责处理

日常工作。 8个接收组的名称和组

长分别为：陆军一组（柯远芬兼任

组 长）、 陆 军 二 组 （黄 涛 兼 任 组

长）、 陆 军 三 组 （陈 孔 达 兼 任 组

长）、军 政 组（李 进 德 任 组 长）、海

军 组（李 世 甲 兼 任 组 长）、空 军 一

组（林文奎任组长）、空军二组（张

柏 寿 任 组 长）、宪 兵 组（高 维 民 兼

任组长）。 2个点验组成立时间较

晚，第一点验组组长苏绍文，第二

点验组组长周镜澄。 此后，根据军

事接收工作过程中工作任务的转

化需要， 在驻台日军大部分投降

缴械后， 为做好对驻台日军战俘

的管理和教育工作， 台湾省军事

接收委员会又单独新成立战俘管

理处。
作为台湾受降区被接收对象

的驻台日军部队， 以日本第十方

面军所属部队为主体， 原日本台

湾总督安藤利吉兼任第十方面军

司令。 另外，驻台日军部队还包括

一部分日本空军和海军部队。 中

国军队军事接收前驻台日军各部

队的驻地、 中国执行军事接收任

务的部队、 各支部队军事接收开

始时间、 军事接收结束时间具体

简况如下：
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部驻地

在台北，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

指派陆军第70军执行军事接收任

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1月15日开始

接收，11月17日接收完毕， 前后仅

用3天时间，接收持续时间最短。
日军第9师团驻地在新竹，台

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令陆军第

70军第75师奉命执行军事接收任

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1月5日开始

接收，12月10日接收完毕。
日 军 第50师 团 驻 地 在 潮 州 。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安排陆军

第62军第157师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2月10日开

始接收，12月20日接收完毕。
日 军 第71师 团 驻 地 在 台 中 、

嘉义两地，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

会命令陆军第62军第157师奉命实

施军事接收任务， 该支中国军队

从12月7日开始军事接收，翌年1月

3日接收完毕。
日 军 第72师 团 驻 地 在 善 化 ，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令陆军

第62军第95师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2月1日开

始接收，12月15日接收完毕。
日军独立第75旅团驻地在丰

原，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命令

第62军第157师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2月11日开

始接收，翌年1月13日接收完毕。
日军独立第100旅团驻地在高

雄，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命令

第62军第95师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2月16日开

始接收，翌年1月13日接收完毕。
日军独立第103旅团驻地在嘉

义，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派

第70军第75师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1月12日开

始接收，12月5日接收完毕。
驻台日军还包括一部分空军

和海军部队，其中日军空军第8警

卫师驻地在台中， 台湾省军事接

收委员会指派中国空军第22地区

部 队 奉 命 实 施 军 事 接 收 任 务，该

支中国军队从11月1日开始接收，
翌年1月13日接收完毕，历时74天，
接收持续时间最长。

驻地在澎湖列岛的日军守备

队系日本驻台湾海军部队， 台湾

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令由海军接

收 组 组 长 李 世 甲 率 领 的 海 军 第2
舰队陆战队， 奉命实施军事接收

任务，该支中国军队从11月15日开

始接收， 翌年1月13日接收完毕。
接收完毕后将缴械投降的日军海

军官兵从澎湖列岛， 运送到台湾

岛 日 军 战 俘 营 集 中 待 命 遣 返，与

此同时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在澎湖

列岛的马公港设立中国海军马公

办事处。
到1946年1月中旬，8个军事接

收组的工作基本完成。 为尽量保

证军事接收工作扎实、全面、不遗

漏大的问题，在成立8个接收组分

头到日军各驻地实施军事接收的

基础上，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

又单独新成立两个点验组， 直属

四 海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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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挥。 两

个 军 事 接 收 点 验 组 是 在8个 军 事

接收组， 分头完成军事接收任务

后，再执行对8个接收组的军事接

收工作进行重新核查、 验收的任

务。 两个点验组对军事接收工作

的重新核查、验收工作，从1946年2
月开始进行。 第一点验组由苏绍

文 担 任 组 长，主 要 对 台 北、基 隆、
淡 水、宜 兰、花 莲、新 竹 等 地 区 的

军事接收情况进行点验。 该组的

点验从1946年2月开始，到3月18日

结束。 第二点验组由周镜澄担任

组长，主要对台中、嘉义、台南、高

雄、屏东、澎湖列岛上的马公港以

及宪兵组的军事接收情况进行点

验。该组的点验从1946年2月5日开

始，到3月10日结束。 这样一来，到

1946年3月下旬， 中国军队对驻台

日军的军事接收工作， 经过军事

接 收 和 点 验 两 个 阶 段 后 基 本 完

成。

三

驻台日军缴械投降后， 执行

军事接收任务的中国军队， 需要

对所接收来的人（日军战俘）和物

（日 军 武 器 装 备 及 军 事 物 资），分

别 作 出 适 当 的 相 应 安 置 处 理，执

行 军 事 接 收 任 务 的 中 国 军 队，对

所接收来的人和物分别作出如下

相应安置处理：
第一， 关于对所接收的日军

战俘的安置处理。 台湾省军事接

收委员会主任陈仪早年两次到日

本学习军事， 曾进入日本陆军大

学深造， 且娶一位日本籍女人为

妻， 因而陈仪对日本有一定的感

情。 据此陈仪要求中国军队在军

事接收过程中， 对日军战俘要实

行“勿记旧恨”的宽大原则。 在军

事接收过程中极少数顽固不化的

日军官兵， 一度曾策划与中国军

队进行武力军事对抗， 驻台日军

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闻讯后

立即予以制止， 他告诫日军：“接

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军大学的前辈

陈仪长官， 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

动。 ”由于陈仪执行对日军战俘实

行“勿 记 旧 恨”的 宽 大 原 则，加 之

日本军人辈份观念很重， 对陆军

大 学 的 前 辈 陈 仪 还 比 较 尊 重，经

过安藤利吉的劝告， 一度策划与

中国军队进行武力军事对抗的极

少数日军官兵，便偃旗息鼓、放弃

与中国军队进行武力军事对抗的

计划。 这样一来在整个军事接收

过程中， 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

对立情绪较小， 未发生大的军事

对抗事件。
驻台日军缴械投降后， 按照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指定的集

结地点， 离开原驻地集中于城市

以外的山地乡村。 为使驻台日军

缴械投降后能从思想上配合中国

的 军 事 接 收 及 随 后 的 遣 返 工 作，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比较重视

对缴械投降的日军战俘的思想教

育工作， 对日军战俘开展了必要

的短期思想教育。 在开展对日军

战俘思想教育工作过程中， 台湾

省 军 事 接 收 委 员 会 特 意 拟 定 出

《台 湾 省 警 备 总 司 令 部 战 俘 管 理

处 教 育 计 划 大 纲》、《台 湾 省 警 备

总司令部战俘管理处巡回教育团

教育实施办法》等文件，采取演讲

会、巡 回 教 育、广 播 教 育、文 字 教

育、政治座谈会及辩论会等形式，
对 日 军 战 俘 进 行 正 面 思 想 教 育。
在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中， 启发

引导日军战俘正确认识1895年日

本政府把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

加于中国， 强行占领中国领土台

湾和澎湖列岛的侵略性质； 启发

引导日军战俘正确认识1931年以

来日本国内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

对外穷兵黩武， 不断扩大和发动

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侵略的

法西斯性质； 启发引导日军战俘

正确认识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

《波 茨 坦 公 告》 等 国 际 法 文 件 规

定， 依法收回台湾主权的合法性

和正当性； 进而引导日军战俘自

觉配合中国军队的军事接收及后

来的遣返工作。 从后来产生的实

际效果看，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

会对驻台日军开展的上述思想教

育收到一定的效果， 这是中国对

驻台日军收缴武器及遣返工作进

展得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 关于对所接收的日军

军事物资的安置处理。 经过持续

约6个多月的军事接收，中国军队

共接收驻台日军飞机890架，船舶

525艘， 各种车辆2097辆， 各种炮

1315门，枪13万余支，弹药680多万

发， 及一大批日军的部队军事物

资器材。 对军事接收中收缴的各

类武器装备及军事物资， 分别视

用途作如下处理： 各种炮拨发给

驻 台 中 国 军 队 作 军 事 训 练 使 用，
弹药一部分上缴中央， 失效报废

的弹药就地掩埋， 火药拨发给台

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属的工矿处

使用。 汽车、船舶舟艇一部分拨发

给驻台中国军队使用， 一部分拨

借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属的

警务处、农林处和市政府，供水上

警察和渔业部门使用。 日军使用

的军用铁路及通信器材， 拨借给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属的交通

处使用。 军粮除留足驻台中国军

队及日军战俘生活食用外， 将多

余部分拨借给地方平籴， 对抑制

当时台湾岛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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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快起了一定作用。 军用布匹发

一部分给军官制作军装，蚊帐、鞋

袜等发给部队使用。 日军营房一

部分作为中国军队营房和军用仓

库使用， 不适合的营房建筑物予

以拍卖。

四

中 国、美 国、英 国、苏 联 签 署

的 《波 茨 坦 公 告 》 第9条 规 定 ：
“日本军队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

允许返其家乡， 得有和平及生产

生活之机会。 ”据此遣返大量投降

缴 械 的 驻 台 日 军 战 俘 及 日 本 侨

民， 是台湾受降区中国军事接收

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做好日军战

俘遣返工作，在日军缴械投降后，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于1945年

12月1日又新成立战俘管理处，战

俘管理处根据日军战俘集中地区

的情况， 在日军战俘集中地区成

立5个战俘管理所。12月15日、12月

22日， 战俘管理处又在担负遣返

日军战俘及日本侨民主要运输任

务的基隆港和高雄港， 成立遣返

日 军 战 俘 和 日 本 侨 民 运 输 司 令

部。 与此同时，为使日军战俘能够

较 好 地 配 合 中 方 的 遣 返 工 作，台

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又下令驻台

日军战俘方面成立 “日本第十方

面军善后联络本部”，安藤利吉任

联络官， 便于中方与其联系遣返

事务。 为做好日本侨民遣返工作，
台 湾 省 军 事 接 收 委 员 会 又 成 立

“日本侨民管理委员会”。
被遣返的日军战俘及日本侨

民总数多达45万人， 需要安排大

量 的 运 输 船 舶 和 较 长 的 运 输 时

间。 遣返日军战俘及日本侨民所

需 运 输 船 舶 主 要 由 美 军 提 供，在

驻台美军联络组的协助下，从1945
年12月25日开始遣返， 到1946年4
月26日完成遣返任务， 共遣返日

军 战 俘 （ 包 括 少 数 韩 国 战 俘 ）
165638人。日本侨民除少数有个人

生产业务技术专长， 本人愿意留

在台湾工作劳动、 中国又认为有

留下使用必要之外， 大多数皆予

以遣返回日本， 共遣返日本侨民

292713人。 遣返日军战俘（包括少

数韩国战俘） 及日本侨民总数共

458351人，遣返日军战俘及日本侨

民时间持续达5个多月。
《波茨坦公告》 第10条规定：

“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

俘虏在内， 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驻台日军中亦有极少数犯有破坏

和平罪、 违犯人道罪等罪名的战

争罪人犯， 经调查核实在1945年1
月 美 军 飞 机 轰 炸 台 湾 的 作 战 中，
部分美军飞行员跳伞后被驻台日

军俘虏， 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

藤利吉下令先对美军飞行员实施

非人道的虐待，最后则予以杀害。
据此美军指控安藤利吉为犯有违

犯人道罪等罪名的战争罪人犯嫌

疑， 下令将缴械投降的安藤利吉

以战犯嫌疑逮捕。1946年1月12日，
包括安藤利吉在内的20名驻台日

军战犯嫌疑被押送到上海等侯审

判。 安藤利吉自感其罪行累累，于

1946年4月1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流泪写下给冈村宁次的遗书后服

毒自杀。 驻台日军中的其他战犯，
经过审判后得到相应惩处。

作的严肃性和权

威性。 因此，我们在廉政档案的使

用上应讲究方法，力求实效，对于

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应该从两个

方面利用：

1. 与领导干部的业绩评定挂

钩

纪检部门作为领导干部廉政

档案的形成者和管理者， 见证了

一个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详细过

程， 在对领导干部进行廉政鉴定

时， 应根据所收集的廉政档案对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抓党风廉政

建设等工作进行更加具体的业绩

评定， 并将评定结果纳入目标考

核， 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

不合格的，实行“一票否决”。

2.与领导干部提拔任用挂钩

在提拔任用干部时， 仅仅依

靠组织人事部门所掌握的廉政情

况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形成和掌

握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纪检监察

部门要积极介入， 发挥其廉政监

督的职能。 因此， 任用领导干部

时，在提请党委讨论决定前，必须

要由纪检监察部门出具领导干部

廉政鉴定意见书， 否则不应提请

党委讨论决定。
一定要切实做好干部廉政档

案的管理工作， 使之成为干部的

一面镜子。 镜子让人更美，廉政档

案让干部们更加勤奋， 让国家更

加强盛。

（作者单位：河北省交通通信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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